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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1 

附件六 100 年度解除列管之機械遊樂設施 

 
主管機關 機械遊樂場所名稱 機械遊樂設施名稱 

臺北市政府 台北市兒童育樂中心圓

山園區 

拆除：舞龍座、迴旋椅等共計 2 項已拆除。

 

臺北市兒童育樂中心文山園區 

  

舞龍座、迴旋椅原址 舞龍座、迴旋椅原址 



附件六-2 

  

舞龍座、迴旋椅原址 舞龍座、迴旋椅原址 

 



附件六-3 

 
主管機關 機械遊樂場所名稱 機械遊樂設施名稱 

新竹市政府 風城購物中心（麻吉主

題樂園） 

拆除：跳跳塔、幻想屋(摩洛哥幻想屋)、

黑暗星球(黑暗戰士)、歡樂木馬、飛天礦

車、激流泛舟、寶貝屋等 7項。 

 

風城購物中心（麻吉主題樂園）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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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附件六-5 

 
主管機關 機械遊樂場所名稱 機械遊樂設施名稱 

嘉義縣政府 中華民俗村 拆除：侏儸紀歷險(侏羅紀世界)、太空

山、高空賽車、阿里山小火車(嘉年華列

車)、飛象（衝天飛象）、宇宙蜘蛛、碰

碰車、海盜船等 8項。 

 

中華民俗村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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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全區拆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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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中 1 2 3 4 2 1 3 5 3 1 2 1 2 1 0 0 0 0 0 31

停止使用 1 0 0 1 1 0 2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7

營業中 1 5 4 3 4 1 4 5 3 1 2 1 2 1 1 0 0 1 0 39

停止使用 0 0 0 2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5

營業中 1 6 4 3 3 1 4 5 3 1 2 1 2 1 1 0 1 1 0 40

停止使用 0 0 0 1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4

營業中 1 6 3 2 2 1 2 5 3 1 2 1 2 1 1 0 1 1 0 35

停止使用 0 0 0 1 3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6

營業中 1 5 3 1 3 1 2 5 3 1 2 1 2 1 1 0 1 1 0 34

停止使用 0 1 0 1 2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6

營業中 1 5 2 1 3 1 2 4 3 1 2 1 1 1 1 0 0 1 0 30

停止使用 0 0 1 1 3 0 1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9

營業中 1 2 1 1 3 1 2 4 3 1 2 1 1 1 1 0 0 1 0 26

停止使用 0 3 2 1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0

營業中 1 3 1 1 4 1 2 3 3 1 2 1 1 1 1 0 0 1 0 27

停止使用 0 1 2 2 2 0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10

營業中 1 4 2 2 3 1 2 2 2 1 2 1 0 1 1 0 0 1 0 26

停止使用 0 0 1 0 3 0 1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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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 1 15 31 3 6 1 9 38 23 7 23 23 6 8 0 0 0 0 0 194

停止使用 13 13 5 33 9 0 14 4 0 0 0 0 9 13 0 3 0 0 0 116

拆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使用中 0 17 31 0 6 1 9 43 22 4 22 26 5 4 10 0 0 1 0 201

停止使用 11 24 8 37 19 0 12 3 1 12 0 0 11 5 0 0 0 8 0 151

拆除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 15

使用中 0 19 29 6 6 1 10 38 21 5 22 25 5 9 10 0 7 1 0 214

停止使用 8 22 10 16 19 0 9 10 0 12 0 1 9 0 0 0 0 7 0 123

拆除 0 1 0 9 0 0 4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5

使用中 3 19 29 6 6 0 10 33 20 2 24 22 6 9 10 0 7 1 0 207

停止使用 5 21 7 16 18 1 13 8 0 15 0 4 8 0 0 0 0 7 0 123

拆除 0 2 0 0 5 0 1 6 1 0 0 0 0 0 0 0 0 0 0 15

使用中 3 19 28 6 7 1 15 32 19 0 24 23 6 9 10 0 0 0 0 202

停止使用 4 7 7 10 14 0 8 4 0 17 0 1 8 0 0 0 8 3 0 91

拆除 1 14 0 0 1 0 0 11 1 0 0 1 0 0 0 0 0 5 0 34

使用中 3 19 23 6 11 1 18 33 18 0 24 22 0 9 10 0 0 0 0 197

停止使用 4 4 12 10 13 0 7 4 0 9 1 2 8 0 0 0 8 3 0 85

拆除 0 3 0 0 1 0 1 0 1 8 0 0 6 0 0 0 0 0 0 20

使用中 0 3 23 6 11 1 17 31 17 0 23 23 0 9 10 0 0 0 0 174

停止使用 7 16 13 10 9 0 9 6 0 9 1 1 8 0 0 0 8 3 0 100

拆除 0 4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5

使用中 0 11 23 6 12 1 23 31 13 0 23 24 0 9 10 0 0 0 0 186

停止使用 7 8 12 4 9 0 3 0 0 9 1 0 8 0 0 0 7 3 0 71

拆除 0 0 0 10 0 0 2 6 4 0 0 0 0 0 0 0 0 0 0 22

使用中 0 18 23 10 37 1 23 31 12 0 22 23 0 9 10 0 0 0 0 219

停止使用 7 0 13 0 15 0 3 0 1 9 2 1 0 1 0 0 0 3 0 55

拆除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8 0 0 0 7 0 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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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說明

新北市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雲仙樂園、八仙海岸樂園。

93年以後雲仙樂園轉由經濟部水利署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列管。

臺北市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兒童育樂中心、明德樂園。

93年增列台北市立天文科學教育館、劍湖山木柵兒童玩國(現兒童育樂中心文

山園區)、台北市兒童交通博物館。

94年增列美麗華城市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96年明德樂園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98年台北市兒童交通博物館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臺中市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月眉育樂世界、亞歌花園、東山樂園。。

93年增列龍谷育樂世界。

95年龍谷育樂世界解除列管。

97年亞歌花園業者自行停止使用。

臺南市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九層嶺玫瑰渡假樂園、頑皮世界、台南縣農會走馬瀨農

場、悟智樂園、太陽城民俗村。

93年太陽城民俗村解除列管。

94年台南縣農會走馬瀨農場施拆除解除列管。

95年九層嶺玫瑰渡假樂園施拆除解除列管。

99年悟智樂園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高雄市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大立遊樂場、建台魔幻嘉年華、大世界國際村。

93年增列維多利亞遊樂區、傑笙遊樂園。

95年維多利亞遊樂區施拆除解除列管。

96年增列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97年增列快樂一○○主題樂園，97年大世界國際村解除列管。

99年增列義大世界。

宜蘭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太平山森林遊樂區。

桃園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小人國、味全埔心牧場、楊梅農場、尋夢谷森林樂園、

龍溪花園(龍溪花園同年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94年味全埔心牧場設施拆除解除列管、增列卡通尼樂園。

95年尋夢谷森林樂園解除列管。

新竹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六福村主題樂園、萬瑞森林樂園、成豐夢幻世界（原大

聖渡假遊樂世界）、小叮噹科學遊樂園、金鳥海族樂園。

96年成豐夢幻世界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99年小叮噹科學遊樂園、金鳥海族樂園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苗栗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香格里拉樂園、西湖渡假村、台灣少林寺（原中國城遊

樂世界）。

95年台灣少林寺改為火炎山溫泉遊樂區。

99年西湖渡假村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彰化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新百果山樂園。

93年增列台灣民俗村。

97年新百果山樂園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南投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九族文化村、泰雅渡假村。

各縣市機械遊樂設施列管場所歷年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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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說明

雲林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劍湖山世界。

嘉義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中華民俗村、藝都表演村（原大嘉義主題樂園）。

97年藝都表演村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100年中華民俗村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屏東縣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八大森林博覽樂園、星際碼頭科幻主題樂園。

93年星際碼頭科幻主題樂園轉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列管，同年

解除列管。

花蓮縣 93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遠雄海洋公園。

基隆市
91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和平島公園。

93年報告中已無和平島公園列管資料。

新竹市
94年列管的遊樂場所有風城購物中心麻吉主題樂園。

100年風城購物中心麻吉主題樂園設施拆除解除列管。

經濟部水利

署台北水源

特定區管理

93年雲仙樂園轉由經濟部水利署台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局列管。

墾丁國家公

園管理處

93年星際碼頭科幻主題樂園轉由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列管，同年

解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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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1 

附件八 「機械遊樂設施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修法建議 

 

緣由 

因高雄市義大世界近一年來事故頻傳及新竹縣六福村主題樂園之意外事件，造成民眾對

於機械遊樂設施之安全管理有所疑義，故本中心擬就近幾年來所發生之意外事故進行分析，

並提出修法建議。 

意外事件回顧 

時間 遊樂園

名  稱 

設施

名稱

事故內容 

2011 年 

6 月 

義大遊

樂世界 

挑戰

極限

端午假期，義大遊樂世界下午又發生設施故障，遊客被卡在半空

中意外，32 名遊客乘坐挑戰極限這項遊樂設施，沒想到列車來到

最高處時，突然停止不動，時間長達 7、8 分鐘，還好經過排除，

32 人平安回到地面；園方初步檢查，判定可能又是遊客身上異物

掉落，卡在軌道上，觸動軌道偵測器惹的禍。 

2011 年 

5 月 

六福村

主題遊

樂園 

急流

泛舟

新竹知名遊樂區六福村，昨天下午傳出學童溺斃意外，一名小學

三年級男童在玩「急流泛舟」時，沒有依照規定坐在椅子上，反

而在這個橡皮船上爬進爬出，儘管期間同學有要他坐，但想不到

的是，一個轉彎，小男童不幸落水，跌入深達 3 公尺的河道，警

消花了 70 分鐘，才終於把他救上岸，不過男童已經因為溺水失去

意識，緊急送醫後宣告不治。 

2011 年 

4 月 

義大遊

樂世界 

全區

停電

在 2011/4/22 下午 3 點左右，園區中部分區塊停電，包括了皇家

劇場，以及戶外設施「天旋地轉」，當時遊樂設施還在使用中，緊

急改用手動模式，才讓遊客順利脫困。園區人員經過調查，發現

是台電跳電，導致意外，確認遊樂設施安全無虞後，將開放使用。

2011 年 

2 月 

義大遊

樂世界 

旋轉

飛車

高雄義大遊樂世界旋轉飛車，才剛啟動，就被卡在軌道上，最後

由工作人員引導，才能走回平台；受困乘客說，他們才剛搭上飛

車，出發沒多久，機器就停住了，當時還有另一台飛車，掛在半

空中。工作人員解釋，是電腦偵測到有硬幣掉落軌道，啟動了斷

電機制，屬於正常作業。 

2011 年 

1 月 

義大遊

樂世界 

旋轉

飛車

高雄義大遊樂世界旋轉飛車在半空中忽然停止，之後還撞在一起

連續 2次，因為當時列車時速 40 公里，造成兩台車上總共 7名乘

客身體不適，義大遊樂世界表示，這次意外並非機械故障，而是

操作人員絆到腳導致手誤觸緊急停止鈕，造成意外！ 

2010 年 

7 月 

義大遊

樂世界 

天旋

地轉

高雄義大遊樂世界天旋地轉在 360 度旋轉 3圈之後，竟然就與地

面呈現 30 度角的高度，停在半空，20 分鐘之後，園方用手動的

方式，讓乘客安全抵達地面。園方解釋，當時電腦出現錯誤訊號，

會自動斷電，但詳細原因還有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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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6 月 

義大遊

樂世界 

摩天

輪 

高雄義大遊樂世界摩天輪，自動控制系統突然停止運轉，上百名

乘客受困半空中 90 分鐘才脫困。 

2009 年 

8 月 

月眉育

樂世界 

斷軌

雲霄

飛車

台中月眉育樂世界「斷軌雲霄飛車」在瞬間垂直降落時，突然停

下卡住，當時上面坐了 20 多名遊客，竟然就懸在 45 公尺半空中，

長達 27 分鐘遊樂園解釋，只要風速超過每秒 20 公尺以上，或是

軌道淋到雨，列車自動暫停，園區認定理所當然的解釋，但並沒

讓吊在空中 27 分鐘的遊客接受。 

2008 年 

7 月 

小人國

主題樂

園 

雲霄

飛車

桃園一間遊樂園發生雲霄飛車空中驚魂，這起意外是發生在週日

下午，這款最新引進的雲霄飛車，剛爬過軌道最高處就突然斷電，

滿車的遊客卡在四層樓高空將近 10 分鐘，才被員工引導慢慢走下

來，追查發現是台電施工造成斷電，才會發生空中驚魂。 

2005 年 

3 月 

美麗華

百樂園 

摩天

輪 

台北內湖美麗華百樂園摩天輪，兩位乘客半夜受困於高空中，本

以為是機械有問題所致，沒想到是工作人員不知道尚有乘客在車

廂內就關機走人，以致於客人被困多時。 

2005 年 

2 月 

藝都表

演村 

旋轉

熱氣

球 

嘉義縣藝都遊樂場發生男童摔傷的意外，一名 9 歲大的男童在搭

乘 10 公尺高的旋轉熱氣球時，小男童突然從高空直接摔落地面，

還好送醫後沒有大礙，只有腹部受到輕微擦傷。 

2004 年 

5 月 

藝都表

演村 

八爪

大章

魚 

嘉義縣中華民俗村八爪大章魚，才剛啟動不久，突然間，其中一

個爪子的油壓桿鬆脫斷裂，造成三名遊客摔傷送醫，還好沒有生

命危險。 

2004 年 

2 月 

六福村

主題遊

樂園 

大怒

神 

新竹六福村「大怒神」遊樂設施，因為機械故障，四名遊客被卡

在 17 層樓高的半空中將近 8分鐘，遊客表示，在機器故障前就發

現卡榫鬆脫，六福村方面指出，遊樂設備自動安檢設施敏感性很

高，為維護遊客安全機器才自動停止。 

綜合以上事故分析得知，機械遊樂施之意外事故主要發生原因大致分為設施及人員有兩

種，分述如下： 

一、設施主要發生原因： 

(1)結構設計的不當。 

(2)遊客安全裝置不良或未扣緊。 

(3)維修不當。 

(4)電力或控制系統無效。 

二、人員主要發生原因： 

(1)現場操作人員不足。 

(2)現場操作人員未按程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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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應變程序不當。 

另查觀光遊樂業管理規則相關規定管理，其相關條文內容如下： 

條次 內容 

第 3條 本規則所稱觀光遊樂業，指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觀光遊樂設施之營利事業。 

第 4條 
本規則所稱觀光遊樂設施，指在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觀光旅客休閒、遊

樂之設施。 

第 7條 

觀光遊樂業申請籌設面積不得小於二公頃，但其他法令另有規定者，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其自治權限另定者，從其規定。 

觀光遊樂業籌設申請案件之主管機關，區分如下： 

一、符合本條例第三十五條第三項所稱之重大投資案件者，由交通部觀光局受

理、核准、發照。 

二、非屬前款規定者，由地方主管機關受理、核准、發照。 

第 8條 

前條所稱重大投資案件，係指申請籌設面積，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位於都市土地，達五公頃以上。 

二、位於非都市土地，達十公頃以上。 

第 9條 

經營觀光遊樂業，應備具下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 

一、觀光遊樂業籌設申請書。 

二、發起人名冊或董事、監察人名冊。 

三、公司章程或發起人會議紀錄。 

四、興辦事業計畫。 

五、土地登記謄本、土地使用權利證明文件、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六、地籍圖謄本 (應著色標明申請範圍) 。 

主管機關為審查觀光遊樂業申請籌設案件，得設置審查小組。 

前項觀光遊樂業籌設案件審查小組組成及審查標準，由交通部觀光局另定之。

第四章  觀光遊樂業檢查 

第 34 條 

觀光遊樂業經營之觀光遊樂設施應指定專人負責管理、維護、操作，並應設置

合格救生人員及救生器材。 

觀光遊樂業應對觀光遊樂設施之管理、維護、操作、救生人員實施訓練， 

作成紀錄，並列為主管機關定期或不定期檢查項目。 

第 35 條 

 

觀光遊樂業應設置遊客安全維護及醫療急救設施，並建立緊急救難及醫療急救

系統，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觀光遊樂業每年至少舉辦救難演習一次，並得配合其他演習舉辦。 

前項救難演習舉辦前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到場督導。地方主管機關應將督導情

形作成紀錄並陳報交通部觀光局備查；其認有改善之必要者，並應通知限期改

善。 

第五章  觀光遊樂業從業人員之管理 

第 39 條 

觀光遊樂業對其僱用之從業人員，應實施職前及在職訓練，必要時得由主 

管機關協助之。 

中央主管機關為提高觀光遊樂業之觀光遊樂設施管理、維護、操作人員、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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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及從業人員素質，應舉辦之專業訓練，由觀光遊樂業派員參加。 

前項專業訓練，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理之，並得收取報名費、學雜

費及證書費。 

觀光遊樂業管理規則列管之遊樂場所名單如下： 

野柳海洋世界 成豐夢幻世界 小叮噹科學遊樂區 

新竹楓育樂中心 西湖渡假村 東勢林場遊樂區 

杉林溪森林生態區 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小墾丁渡假村 

大路觀主題樂園 八仙海岸樂園 小人國主題樂園 

六福村遊樂園 萬瑞森林樂園 月眉育樂世界 

香格里拉樂園 劍湖山世界 九族文化村 

泰雅渡假村 八大森林樂園 火炎山遊樂區 

遠雄海洋公園 台灣民俗村 頑皮世界 

依機械遊樂設施設置及檢查管理辦法列管設有機械遊樂設施之場所名單如下: 

兒育樂中心（圓山園區） 市立天文科學教育館 兒育樂中心（文山園區） 

美麗華樂園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快樂 100 主題樂園 

義大世界 卡通尼樂園 太平山森林遊樂園 

雲仙樂園 蕭壠文化園區 楊梅休閒渡假農場 

亞哥花園 東山樂園 大立遊樂場 

建台魔幻嘉年華 傑笙遊樂園 八仙海岸樂園 

小人國主題樂園 六福村遊樂園 萬瑞森林樂園 

月眉育樂世界 香格里拉樂園 劍湖山世界 

九族文化村 泰雅渡假村 八大森林樂園 

火炎山遊樂區 遠雄海洋公園 台灣民俗村 

頑皮世界   

小結 

一、茲因機械遊樂設施之結構設計、遊客安全裝置、維修及電力或控制系統，渉及層面

複雜，建議另案委託研究。 

二、觀光遊樂業管理規則規定遊樂場所應設置有醫療急救設施，並建立緊急救難及醫療

急救系統，觀光遊樂業每年至少舉辦救難演習一次，並得配合其他演習舉辦。 

三、遊客於使用遊樂設施或發生意外事故時，應有基本之使用設施安全守法意識及生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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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總說明 

遊客能使用合法、安全、舒適、愉快的機械遊樂設施，一直是政府部門努力達成的目標。

因此機械遊樂設施管理人除負有設施結構、操作、維修安全及風險危機處理責任外、強化遊

客使用設施安全守法意識均為本辦法修法之目標。因此本次修法建議說明如下： 

一、針對新建機械遊樂設施之竣工查驗項目，加強說明應檢付相關之測試運轉報告資料

及於機械運作前應有機械遊樂設施故障之緊急應變演練訓練報告。 

二、每年於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及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應完成之機械遊樂設施之定期安全檢查申

報，除原有應檢付之檢查項目及檢查結果外，於其中一次申報並應檢付機械遊樂設施故

障緊急應變演練訓練報告作成安全檢查報告書辦理申報。以確保於操作人員更替時，對

於各項遊樂設施於發生意外時，遊客能得到最安全之逃生避難方式，以降低意外發所產

生的傷害。 

三、對於目前所有列管的遊樂設施，不論是營業中或停用中，每年除兩次的定期安全檢查申

報外，應再增加兩次的不定期抽複查作業，以確保使用中之遊樂設施安全並杜絕停用中

之遊樂設施違規使用。 

四、強化遊客使用設施安全守法意識。並明定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之張貼尺寸。 

五、加強資訊公開透明，以杜絕不合法之遊樂設施違規使用，保障遊客安全。 

有關條文修正建議如下：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說明 

第六條 前條第一項竣工查驗

項目如下：  

一、設置地點配置、材料、

構造及設備經承辦廠商

自主檢查及監造人查核

符合核定工程圖說。 

二、經營者委託依法開業之

建築師、相關執業專業

技師或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

團體按照國家標準或設

計圖說核定之檢查事項

辦理竣工檢查合格，並

作成竣工檢查報告書。  

三、測試運轉報告。 

第六條 前條第一項竣工查驗

項目如下：  

一、設置地點配置、材料、構

造及設備經承辦廠商自

主檢查及監造人查核符

合核定工程圖說。  

二、經營者委託依法開業之建

築師、相關執業專業技師

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指定之檢查機構、團體按

照國家標準或設計圖說

核定之檢查事項辦理竣

工檢查合格，並作成竣工

檢查報告書。  

三、測試運轉一切正常。  

針對新建機械遊

樂設施之竣工查

驗項目，加強說

明 應 檢 付 相 關

之 測 試 運 轉 報

告 資 料 及 於 機

械 運 作 前 應 有

機 械 遊 樂 設 施

故 障 之 緊 急 應

變 演 練 訓 練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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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械遊樂設施故障緊急

應變演練訓練報告。 

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實施前項查驗時，

承辦廠商、設計人、監造人

及竣工檢查人員應在現場說

明，並在查驗文件上簽名或

蓋章。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實施前項查驗時，承辦

廠商、設計人、監造人及竣工

檢查人員應在現場說明，並在

查驗文件上簽名或蓋章。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應訂定機械遊樂

設施之定期安全檢查申報期

限及實施檢查期間，通知經

營者委託開業之建築師、執

業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

電機技師、機械技師，或檢

查機構、團體辦理安全檢查

及申報。除另有規定外，安

全檢查及申報應於每年五月

三十一日以前及十一月三十

日以前完成。 

前項安全檢查應併同檢

查項目、檢查結果及年度之

機械遊樂設施故障緊急應變

演練訓練報告作成安全檢查

報告書辦理申報。檢查合格

且保險證明文件在有效期限

者，發給安全檢查合格證明

書；不合格者，通知限期改

善並定期複檢。 

第一項檢查人員發現有

立即危險之虞時，應即告知

經營者停止使用及張貼停止

使用標示，並報告直轄市、

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處理。 

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之

核發及安全檢查之複查、抽

查，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得委託經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

團體辦理。但不得委託經營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應訂定機械遊樂設

施之定期安全檢查申報期限

及實施檢查期間，通知經營者

委託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土

木技師、結構技師、電機技

師、機械技師，或檢查機構、

團體辦理安全檢查及申報。除

另有規定外，安全檢查及申報

應於每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

及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完成。 

前項安全檢查應併同檢

查項目及檢查結果簽證作成

安全檢查報告書辦理申報。檢

查合格且保險證明文件在有

效期限者，發給安全檢查合格

證明書；不合格者，通知限期

改善並定期複檢。  

第一項檢查人員發現有

立即危險之虞時，應即告知經

營者停止使用及張貼停止使

用標示，並報告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處理。  

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之

核發及安全檢查之複查、抽

查，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得委託經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指定之檢查機構、團體

辦理。但不得委託經營者委託

安全檢查之機構或團體。  

 

每年於五月三十

一日以前及十一

月三十日以前應

完成之機械遊樂

設施之定期安全

檢查申報，除原有

應檢付之檢查項

目及檢查結果

外，於其中一次申

報並應檢付機械

遊樂設施故障緊

急應變演練訓練

報告作成安全檢

查報告書辦理申

報。以確保於操作

人員更替時，對於

各項遊樂設施於

發生意外時，遊客

能得到最安全之

逃生避難方式，以

降低意外發所產

生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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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委託安全檢查之機構或團

體。  
第十條 停止使用之機械遊樂

設施，其停止使用期間超過

前條第一項規定之定期安全

檢查及申報期限且未依規定

辦理者，應報請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並

張貼停止使用標示；經營者

應依前條規定辦理安全檢查

及申報，並於取得安全檢查

合格證明書後，始得恢復使

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對於轄內之停止使

用機械遊樂設施，應每年執

行至少二次以上之不定期現

場抽複查。  

第十條 停止使用之機械遊樂

設施，其停止使用期間超過前

條第一項規定之定期安全檢

查及申報期限且未依規定辦

理者，應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並張貼停

止使用標示；經營者應依前條

規定辦理安全檢查及申報，並

於取得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

後，始得恢復使用。  

對於目前所有列

管的遊樂設施，不

論是營業中或停

用中，每年除兩次

的定期安全檢查

申報外，應再增加

兩次的不定期抽

複查作業，以確保

使用中之遊樂設

施安全並杜絕停

用中之遊樂設施

違規使用。 

第十二條 經營者應於各項機

械遊樂設施明顯處，分別標

示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影

本；並依其種類、特性豎立

安全說明。  

前項安全說明標示尺寸

不得小於寬度六十公分及長

度九十公分。安全檢查合格

證明書不得小於 A4 尺寸。 

第十二條 經營者應於各項機

械遊樂設施明顯處，分別標示

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書影本；並

依其種類、特性豎立安全說

明。  

前項標示及說明尺寸不

得小於寬度六十公分及長度

九十公分。 

強化遊客使用設

施安全守法意

識。並明定安全

檢查合格證明

書之張貼尺寸。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對於轄內之機

械樂設施，應將其檢查結果

於網站公告。 

 加 強 資 訊 公 開

透明，以杜絕不

合 法 之 遊 樂 設

施違規使用，保

障遊客安全。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書、

表、證格式，由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

證格式，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行。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行。 

 

 
 



 




